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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度“楚天学者计划”申报条件说明 
一、世界知名高校、科研机构一般指上海交通大学《世

界大学学术排名》、英国泰晤士报《全球顶尖大学排行榜》

最新排名中前 300 位或《自然》杂志最新公布前 500 名的高

校或研究机构，或者为某一领域专业性较强的高校或研究机

构（需附相关证明材料）。 

二、世界一流学科一般是指本学科在基本科学指标数据

库（ESI）世界同类学科前 1％的学科。 

三、国际著名企业一般是指《财富》杂志最新公布的世

界 500 强企业。 

四、申报前已来鄂工作的候选人，须在来鄂工作前满足

学历、学位及工作经历要求，且来鄂工作时间不超过三年（应

在 2015 年 1 月 1 日后来鄂）。 

五、来鄂工作后由国家或单位选派的攻读博士学位、博

士后研究、访学研修等经历，不能作为申报条件。在职申报

人选须从国内其他省份或海外引进。 

六、楚天学子聘期结束后，两年内可申报楚天学者特聘

教授。 

七、部（委）属高校原则上只推荐特聘教授和楚天学子

人选；省属高校和市属高校推荐特聘教授和楚天学子人选比

例不低于本单位推荐人选的 70%，民办高校推荐特聘教授和

楚天学子人选比例不低于本单位推荐人选的 50%。国家“千

人计划”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或省级其他人才项目入选者，

且尚在聘期内的，不纳入申报范围。 

八、年龄计算、任职资格年限及业绩材料的截止时间为

2018 年 8 月 31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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